
附件6：

2012年宿松县教师招聘分配学校志愿表

	考生基本信息
	姓　　名
	性　　别
	报考层次
	报考学科

	
	
	
	
	

	中学层次高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

	志愿
顺序
	第1志愿
	第2志愿
	是否

服从

	
	
	
	

	中学层次初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

	志愿
顺序
	第1志愿
	第2志愿
	第3志愿
	是否服从

	
	
	
	
	

	小学层次教师分配学校志愿

	志愿
顺序
	第1

志愿
	第2

志愿
	第3

志愿
	第4

志愿
	第5 志愿
	第6志愿
	第7志愿
	第8 志愿
	第9

志愿
	第10

志愿
	第11

志愿

	
	
	
	
	
	
	
	
	
	
	
	

	
	第12

志愿
	第13

志愿
	第14
志愿
	第15
志愿
	第16志愿
	第17志愿
	第18志愿
	第19志愿
	第20
志愿
	是否
服从

	
	
	
	
	
	
	
	
	
	
	

	幼儿教育层次教师分配学校志愿

	志愿
顺序
	第1

志愿
	第2

志愿
	第3

志愿
	第4

志愿
	第5 志愿
	第6志愿
	第7志愿
	第8 志愿
	第9

志愿
	第10

志愿
	第11

志愿

	
	
	
	
	
	
	
	
	
	
	
	

	
	第12

志愿
	第13

志愿
	第14
志愿
	第15
志愿
	第16志愿
	第17志愿
	第18志愿
	第19志愿
	第20
志愿
	是否

服从

	
	
	
	
	
	
	
	
	
	
	


　
志愿确认签名：　　　　　　　　
考生填报志愿须知

根据《2012年宿松县部分中小学公开招聘教师公告》要求，今年我县教师招聘指标分解到校，报名者首先要明确自己报考层次及学科，报名时均需填写《分配学校志愿表》，并且按下列要求办理：

1、分配学校志愿设置若干个志愿和1个是否服从志愿，报名时在本层次所报学科计划内选择学校填报志愿。

2、考生填报志愿时须根据本人所报考的层次、学科对照相应层次相应学科的分配计划填报，中学层次考生均要填报高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和初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是否服从”栏所有考生必须填“服从”或“不服从”，未填视为“不服从”； 若考生本人所填的志愿已被高分段高生录满，且是否服从栏内没有填“服从”或填“不服从”，则视为自动放弃招聘资格。此表必须由考生本人填写，且须在“志愿确认签名”处亲笔签名。
3、报考中学层次（凭高中教师资格证报考）的考生既要填“中学层次高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同时又要填“中学层次初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不愿意到初中学校任教的不填）。每个考生要在自己所报学科的分配计划内选择学校，并排出顺序，填在相应的志愿栏内，同层次同学科计划内有几所学校，原则上要求均要填报，如果不全部填报，责任自负。例如：考生甲报考中学层次英语学科，首先填写“中学层次高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高中英语分配计划有2所学校，该考生就要将这2所学校排出顺序，排在第1顺序的填在高中分配学校志愿栏的第1志愿栏内，排在第二的填在第二志愿栏内，依次类推。考生甲填完高中学校分配志愿后，同时又可以在“初中教师分配志愿”栏内填报志愿，初中英语分配计划有3所学校，该考生只能在这3所学校内选择志愿，排出顺序，做法与填报高中教师分配学校志愿相同,初中志愿栏不填将视作不愿到初中学校任教。

4、考生报考小学层次的，只能在小学教师分配计划内选择学校，例如：考生乙报考的是小学英语，而小学英语分配计划有18所学校，考生乙只能在这18所学校内选择志愿，并排出先后顺序，具体做法同上。

5、考生报考幼儿教育层次的，只能在幼儿教育层次栏内填选择的学校。例如：幼儿教育有20所学校（幼儿园），考生需将20所学校排出顺序，具体做法同上。

